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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行前會

校外實習與相關規定說明



實習對象
• 實習對象：大四學生
• 實習學分：7學分(必修)
• 實習期間：115年1月12日~ 115年04月30日，共560小時

實際實習期間請依實習合約書上為主。
• 實習地點：各實習機構



學生實習須知
一、學生於實習期間應明瞭及遵行實習機構之各項規則。
二、學生實習期間之穿著以樸素為原則。
三、實習學生在實習期間必須注重禮節及應對進退。
四、學生於實習期間應隨時攜帶筆記本，隨時記錄工作重點

及實習心得，以增進實習效果。



學生實習須知(1)
五、學生實習時應注意事項：

(一)學生應遵照分配之實習機構，按時前往實習，不得
擅自更換或延誤。
(二)實習學生，除原派休假外，一切休假均按照實習機
構之規定給予。
(三)學生實習時間內不得擅自離開工作崗位或怠忽職守。
(四)如需請假，務必告知學校輔導老師及機構主管。



學生實習須知(2)
六、實習總成績之計算：
實習總成績之計算為實習機構成績佔實習總分之65%
及輔導老師成績佔實習總分之35%。



學生實習須知(3)
七、其他注意事項：
(一) 學生實習時應遵守實習機構之一切規定，如有不

聽從或不遵守實習機構各項規定及指導者，得停
止該學生實習。

(二)每週實習以四十小時為原則。
(三)實習期間隨身攜帶學生證及身份證明備用。



學生實習須知(4)
七、其他注意事項(續)：
(四)實習期間租屋勿只考量租金高低，要注意住宿安全。
(五)實習期間遇有任何問題除就近請教機構之同仁或單
位主管外，並可隨時與實習輔導老師或系辦聯絡。
＊智科系辦聯絡電話：04-26318652 轉4203
＊校安中心：04-26324737



職場倫理(1)
職場倫理，也叫職場道德，簡單的說是指在職場上各
種行為準則和做人底線。



職場倫理(2)
1.多觀察周遭人事物。
2.職場尊重。
3.職場生存之道。

 不害怕承擔
 勇於接受任務
 不議論他人
 適應職場文化
 要有同理心
 態度決定一切



好的工作態度
1.主動積極。 8.樂於學習，與時俱進。
2.團隊合作。 9.勇於承擔責任。
3.良好的人際關係。 10.誠實及與眾不同的特質。
4.及時回報，讓主管懂你。
5.注重組織倫理，相互尊重。
6.面對問題的勇氣。
7.勇於承擔責任。



工作安全注意事項(1)



工作安全注意事項(2)



勞動基準法權益簡介

https://www.mol.gov.tw/1607/28162/28166/28168/28170/28989/


職場性別平等法宣導(1)
何謂性騷擾？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治法三法如何適用？
一、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工作法及性騷擾防治法之定義
（一）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條：

1.事件之一方須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且未達性侵害程度。
2.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
3.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

（二）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2條：
1.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

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
2.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

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
（三）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

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包含下列情形：
1.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
2.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

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



職場性別平等法宣導(2)
法令名稱 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別平等工作法 性騷擾防治法

適用範圍 性騷擾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
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
生，他方為學生。

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對其
造成敵意環境性騷擾，或雇主對受
僱者或求職者實施交換條件性騷擾。

不適用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別平等工作法
之性騷擾事件。

例外情形 受僱者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場
所執行職務時，遭不特定人性騷擾，
其調查、調解及處罰等事項，適用
性騷擾防治法規定。

受僱者於非工作時間遭同事或不同單位具
業務往來人員持續性騷擾，或遭最高負責
人或僱用人性騷擾，仍適用性別平等工作
法規定。

申訴管道 1.行為人所屬學校。
2.教育主管機關。

1.受僱者或求職者之雇主。
2.直轄市、縣(市)勞政主管機關。

1.行為人所屬政府機關(構)、部隊、學校。
2.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
3.警察機關。

性平三法適用範圍



實習報告寫作指引
頁數: 限45頁以上
內頁紙張：白色A4紙，單面列印。
內容字體：標楷體(Times New Roman)，字體大小12 pt，標題以14 pt為主。
段落：行距採單行間距。
版面設定：邊界(上、下、左、右)2cm，直向。
裝訂：膠裝上光 。
注意事項：
1.封面請依規定格式，勿另行設計或任加圖案。

2.涉及公司技術機密資料不得列於報告。



實習報告寫作指引(續1)-實習報告內容
壹、實習單位簡介
貳、個別實習資料
参、實習工作內容
肆、實習主題報告
伍、實習心得
陸、結論與建議
柒、工作週記
捌、參考文獻資料
玖、附錄 (1.實習照片 2.實習活動、實習記錄等)

請於實習結束後一週內繳交給輔導老師。



實習工作日誌及問卷填寫注意事項
一、於實習結束後，請同學於開學兩週內自行將學生
校外實習機構日誌記錄表及實習生對校外實習滿意度
調查問卷，繳回系辦備查，逾期未繳交者將扣除專業
實習總成績20分。
二、每位同學實習期間需每日填寫學生校外實習機構
日誌記錄表。



學生校外實習實施準則
第3條
一、學期課程：
開設七學分之校外實習課程，為期五百六十小時之校
外實習課程；修讀實習課程期間，除定期返校之座談
會或研習活動等外，學生應全職於實習機構實習，實
習輔導老師輔導訪視學生至少一次。



學生校外實習實施準則(續1)
第12條 實習學生之出缺勤、督導與管理：
三、學生於實習期間因病或其他原因無法參與校外實
習時，依實習機構規定辦理請假，且須利用電話或相
關通訊工具（Email、LINE、Facebook等）告知輔導
老師。



學生校外實習實施準則(續2)
第12條 實習學生之出缺勤、督導與管理：
三、
(二)病假：
1、實習學生凡因病不能實習者須持醫院證明向實習機構主管請

假（並應於上班前設法先報告實習機構主管）。
2、上班時如需就醫診治時，應先向實習機構主管及輔導老師口

頭請假，准假後方能離開，並補辦請假手續。



學生校外實習實施準則(續3)
第12條 實習學生之出缺勤、督導與管理：
三、
(三)事假：
1、實習期間非特殊原因，不得請事假。
2、若學生已知因事需請假無法實習時，必須事先持家長證明向

實習機構主管請假，否則不得無故曠職。
3、偶發事件以電話向單位主管請假後，准予補辦請假手續，否

則以曠班論處。



學生校外實習實施準則(續4)
第12條 實習學生之出缺勤、督導與管理：
三、
（一）請假一律填寫「弘光科技大學學生實習請假單」。學生

請假除填寫請假單外，仍需按實習機構規範辦理請假手
續，若未按手續辦理請假或未准假前而離開工作單位者，
以曠職論處。

（二）無故曠職達32小時，或未達實習時數三分之二時，則須
重修實習課程。



學生校外實習實施準則(續5)
第14條 實習轉介機制

本系學生校外實習期間遇有任何特殊情況，致學生無法持
續進行校外實習之情形時，得由學生個人或輔導老師提出轉介
申請，並由輔導老師負責轉介，經系實習委員會同意。



學生校外實習實施準則(續6)
第15條 實習離退機制：
本系學生於校外實習時若有下列情況時，得由實習機構、輔導
老師或學生本人提出離退申請：
一、學生於實習期間表現不佳，經機構及學校輔導老師輔導仍
不改正者。
二、學生遭遇困難或重大變故者。
三、休/退學。
四、實習離退學生可經由實習轉介機制，或由系實習委員會開
會討論配套措施。



『學生實習請假單』

(系網實習相關表單 實習中表單)



『學生校外實習特殊問題
及緊急事件通報表』



『學生申訴流程圖』



再次提醒同學:
• 「實習中」要填寫:校外實習機構日誌表
• 「實習後」要填寫:

1.實習生對校外實習滿意度調查問卷
2.實習報告書

實習資料，請於實習結束後一週內繳交給學校輔導老師。



重要事項:

1.『請於第一時間與實習輔導老師及系所聯繫；
另若實習輔導老師或系所無法處理時，以致損害
其權利或利益時，得向教務處提出申訴』
2. 『不可以另外與廠商私下簽訂任何契約』



表單位置:系網-課程-實習-實習相關表單皆可找到

https://csie.hk.edu.tw/%e5%af%a6%e7%bf%92%e7%9b%b8%e9%97%9c%e8%a1%a8%e5%96%ae/


114-2實習行前會

校外實習Q&A



114-2實習行前會
2026/01/07 PM16:00~16:30



系網-課程-實習-實習行前說明會PPT 
本次實習行前說明會PPT可在

查看

https://csie.hk.edu.tw/%e5%af%a6%e7%bf%92%e8%aa%aa%e6%98%8e%e6%9c%83ppt/


『有任何問題或疑問，請記得通知系上，不管是
助理、老師或主任等任何你想得到的，我們會是
你必須依賴的後盾與問題解決的依靠』



預祝 全體同學 實習順利！ 謝謝！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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